编号：NO:
西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基层就业协议书

毕 业 生：＿＿＿＿＿＿＿＿

基层单位：＿＿＿＿＿＿＿＿
毕业院校：西藏大学农牧学院
西藏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制表
为落实好《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藏政发〔2006〕22号）精神，积极推进高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工作，毕业生、基层单位、学校三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同意订立本协议，共同遵守本协议所列条款。

一、毕业生应按国家及自治区有关规定就业，向基层单位如实介绍自己的情况，了解基层单位的使用意图，表明自己的就业意向，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基层单位报到，若遇到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报到的，需征得基层单位同意。

二、基层单位要如实介绍本单位的情况，明确对毕业生的要求及使用意图，做好各项接收工作。

三、学校要组织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并为毕业生和基层单位做好服务工作。

四、毕业生、基层单位、学校三方要为各自填写的内容负责，如一方有弄虚作假的，本协议即失效。

五、毕业生、基层单位、学校三方如有其它约定，应在本协议内页另附纸张说明，并视为本协议的一部分。

六、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三方都应严格履行协议，若有一方变更协议，须征得另两方的同意。

七、基层单位和学校应建立毕业生工作信息联系制度，如毕业生在本协议期限内工作发生变动的，基层单位应及时通知相关学校，经学校记录备案后方可办理离职等手续。

八、本协议一式四份，全区统一编号，毕业生、基层单位、学校和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各执一份，复印无效。

九、本协议仅是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核算的依据之一，不作它用。

	毕业生情况及意见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学    号
	　
	民族
	　
	政治面貌
	　
	健康状况
	　

	
	毕业时间
	　
	专业
	　
	学历
	　
	学    制
	　

	
	家庭地址
	　

	
	就业意见：

	
	 经慎重考虑，本人愿意在                        （单位全称）就业，服务期限为伍年。

	
	                                                毕业生签名：

	
	        年    月    日

	基层单位情况及意见
	单位名称
	　
	毕业生到本单位参加
工作时间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单位地址
	西藏自治区               地区（市）               县（区）               乡 

（镇）               村

	
	档案转寄单位名称
	　

	
	档案转寄地址
	　
	邮政编码
	　

	
	户口迁移地址
	　

	
	基层单位意见： 
	基层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意见：

	
	　
	（有用人自主权的单位此栏可略）

	
	　
	　

	
	　
	　

	
	签    章
	签    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学校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860000　

	
	学校通讯地址
	　林芝地区八一镇西藏农牧学院学生工作处

	
	
	

	
	院（系）意见：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部门意见：

	
	　
	　

	
	　
	　

	
	　
	　

	
	签    章
	签    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说  明

　　

一、本协议书须用蓝黑或黑色钢笔填写，做到字迹端正，不得涂改。

二、本协议书全区统一编码，编码方案为：年度+高校次序代码（西藏大学01、西藏大学农牧学院02、西藏民族学院03、西藏藏医学院04、西藏职业技术学院05、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06、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07、自治区财经学校08、日喀则职业技术学校09）+毕业生学号，如毕业生为西藏民族学院2007届毕业生，学号为103508402，则协议书编码为200703103508402。

三、封面中的“基层单位、学校名称”须写全称，其中“基层单位名称”由毕业生到基层单位报到后与基层单位签约时填写，“学校名称”由毕业生在离校前填写。

四、表格中的“毕业生情况及意见”栏由毕业生本人填写，其中“健康状况”填“健康”或“良好”，“学制”填“全日制”或“非全日制”，“家庭地址”填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现在的户籍地址，“就业意见”由毕业生到基层单位报到后与基层单位签约时填写。

五、表格中的“基层单位情况及意见”栏由毕业生到基层单位报到后与基层单位签约时交基层单位填写。其中“基层单位意见”由基层单位人事部门填写，“基层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意见”由基层单位上一级主管部门人事部门填写。

六、表格中的“学校意见”栏由学校填写。

七、为提高工作效率，若毕业生签订的“基层单位”和“基层单位服务期限”有其一不符合我区高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的，本协议即失去签订的意义，毕业生不必再寄回学校，可自行处理；若仍有寄回学校的，学校可集中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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